
附件 D 

优先行动表：商务人员流动                 
 

战略目标：加强从事商务活动的 GMS成员国公民在次区域内的流动。 

主要行动 I: 简化从事商业活动的 GMS 公民在次区域内申请签证、延期和临时居留的手续。 

II: 考虑并发展允许 GMS 公民在次区域内多次进入的 GMS 商务签证政策。 

活动描述 目标期限 成果评价指标 负责机构 风险和假设 

收集和分析GMS各成员国现行法
律和规则，并考虑和发展引入一

种允许次区域内GMS公民在次区

域内多次进入的GMS商业签证计

划。 

不迟于
2010年 12

月 31 日 

 完成法律和规则的收集和分析，
列出成果，并在 GMS成员国共

享。 

 在次区域内从事商务活动的

GMS公民多次进入的商务签证

计划的建立运作。 

GMS各成员国的对外

事务机构 

 

GMS 中负责 SFA-TFI

的 部门 

风险 

 缺乏 GMS 各成员国的政治

承诺。 

 与其他次区域发展的交叉

和重复。 

假设 

 GMS 成员国间的有效合作。 

 支持 CBTA 的活动。 

 同其他相关倡议、活动和

计划协调一致的活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战略目标：加强从事商务活动的 GMS成员国公民在次区域内的流动。 

主要行动 III: 通过向商务旅行者提供适当的英文出版物等，提高相关法律和规则的透明度。 

活动描述 目标期限 成果评价指标 负责机构 风险和假设 

建立多媒体“移民－签证平台”，
使商务旅行者能够获取有关 GMS

各国移民和签证法律、规章、手

续和形式的完整、准确的最新信

息。 

不迟于
2010年 12

月 31 日 

 GMS 移民和签证法律、规章、手

续和形式数据库的建立及使用。 

 同 GMS 各国‘移民和签证’、贸

易和投资网站以及亚洲开发银行

网站互联。 

 适当的数据库和网站更新和维

护安排。 

 针对商务旅行者、公共领域等制

作并发布多语种的“信息公告”、

说明、解释条款、布告等。 

 商务旅行者和训练有素的贸易

代表。 

GMS各成员国的对外

事务机构 

 

GMS 中负责 SFA-TFI

的 部门 

风险 

 与其他次区域发展的交叉

和重复。 

假设 

 发展资金包括 IT基础设施

的可获得性。 

 来自 GMS 受惠方适当的相

应投入。 

 支持 CBTA 的活动。 

 同其他相关倡议、活动和计

划协调一致的活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战略目标：加强从事商务活动的 GMS成员国公民在次区域内的流动。 

主要行动 IV: 探讨将 GMS商务签证政策扩展到第三方国家的可行性。 

活动描述 目标期限 成果评价指标 负责机构 风险和假设 

发展和考虑在附件 D 行动 II 下
将GMS商务签证计划拓展到第三

国国家。 

不迟于
2010年 12

月 31 日 

 附件 D行动 II的建立和实施。 

 确定的向第三国的拓展。 

GMS各成员国的对外

事务部门 

 

GMS 中负责 SFA-TFI

的 部门 

风险 

 与其他次区域发展的交叉和

重复。 

假设 

 发展资金包括 IT基础设施的

可获得性。 

 来自 GMS 受惠方适当的相应

投入。 

 支持 CBTA 的活动。 

 同其他相关倡议、活动和计

划协调一致的活动。 

 


